
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

刘莹莹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市政府决定：

刘莹莹任市财政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2024年1月29日；

于力强挂任市财政局副局长，挂职时间为一年（自2023年11月起至2024年11月）。挂职期满后，挂任职务自然免除，不再另行发文；
陈延柏挂任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，挂职时间为一年（自2024年1月起至2025年1月）。挂职期满后，挂任职务自然免除，不再另行发文；

嵇常龙任市财政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2024年3月30日；
免去赵学友的市工业信息科技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3月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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